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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事诉讼第三人无疑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十分复杂和重要的问题，从《民事诉讼
法（试行）》颁布实施以来，诉讼第三人的问题就被当作民事诉讼的基本问题来对待。
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律和法理概念
，作为一种制度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不过，民事诉讼第三人这一概念和制度似乎在有关民事诉讼法的考试中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知道，在民事诉讼法学这一门课程中老师通常将当事人这一部分作为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讲授
和学习的重点，当然也是考试、考查的重点，无论本科学习考试，还是研究生入学考试，作为考题，
民事诉讼第三人出现的概率恐怕是最高的。
如果将民事诉讼法学中的若干问题按其重视程度分级的话，民事诉讼第三人大概应当属于“五星级”
。
老师讲授、学生学习这部分內容都感到比较难，不太容易理论清楚。
第三人的问题之所以比较难，还因为第三人有两种形态，即所谓“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
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相比较而言，学生最畏惧的內容还是民事诉讼中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及其相关內容，分析中常常更
觉其中迷雾重重，难以得出十分肯定的结论。
尤其是遭遇实例时，更是有两可的感觉。
民事诉讼理论中有不少这样的领域，即在这一领域中总存在一些没有定论的问题，人们争论了很长时
间也没有终结者，例如诉权、诉讼标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既判力、共同诉讼等等所谓基本理论问题
，真像经济学家汪丁丁所说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那些长期争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没有定
论的问题。
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诉讼第三人的理论大概就属于这样一种“基本理论”。
为何出现这种状态，就诉讼第三人而言，其中一个原因，我想应该是因为第三人的制度、实践与理论
本身的“三相错位”。
我国诉讼第三人制度是本土意识、传统诉讼理念与域外制度的混合体，但不是有机混合体，更多地反
映着內在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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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的内涵、历史发展
、类型划分等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阐明了各国的诉讼第三人制度类型，对两大法系国家之间、大陆法
系国家之间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立法差异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研究》对我国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类型划分、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做了较为深入
、细致的论述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和论证了重构我国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理念环境
、现实路径和具体方案。
诉讼第三人是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而又独特的诉讼当事人制度，与民事诉讼模式、诉权、诉讼目的、
既判力等诉讼理论和制度密切相关，对于解决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多方主体的复杂性纠纷，实现纠纷
解决的彻底性和经济性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研究》认为，民事诉讼第三人是指为保护自己民事权益而参加到他人之间
业已开始的诉讼中去的人。
由于历史传统、法律文化、诉讼制度及其理论的差异，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分别形成了自成体系、结
构严谨的诉讼第三人制度形态。
我国的诉讼第三人制度源自苏联，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参加制度具有渊源关系，包括有独立请求权
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两种类型。
由于过于追求实体正义和纠纷解决的经济性而忽视了对诉讼主体的程序保障，我国的诉讼第三人制度
不仅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而且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因而重构我国的诉讼第三人制度
已是势在必行。
　　《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研究》认为，基于我国的现有制度、理论和司法实践，应当以大陆法系的
诉讼第三人制度为基本模式，并适当借鉴美国的引入第三人制度，对我国的诉讼第三人制度进行整体
性的重构，具体包含三种类型：权利参加型第三人、义务参加型第三人和辅助参加型第三人。
权利参加型第三人是指因自己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以对本诉当事人提起诉讼方式参加诉讼的人；义
务参加型第三人是指被本诉被告提起诉讼追究派生责任而参加诉讼的第三人；而辅助参加型第三人则
是指因与他人间的诉讼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辅助一方当事人而申请参加诉讼的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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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直到十六七世纪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取代了自然经济，人们的民事交往日渐
频繁，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民事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和复杂，突破了两个相向主体一次性交往的
传统模式，而形成相互衔接、相互影响的错综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链条。
当某一个环节出现纠纷或问题时，就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相关的当事人的利益受到影响
。
在这样的情势下，纠纷的范围往往因涉及多数或者多方主体而被扩大，纠纷的形态也呈现出复杂的态
势，越来越多的利益请求和争议主体被牵连，纠纷相对主体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保护成为民事诉讼中
难以回避的问题。
而按照传统的两造对立的诉讼格局，势必使相关联的纠纷被分成若干个诉讼予以解决，产生双重诉讼
或者多重诉讼，从而导致矛盾裁判的产生和诉讼效率的低下。
显而易见，传统的两造对立诉讼格局无法适应这种涉及多方主体的复杂纠纷，各国由此顺应社会经济
和民事纠纷发展的要求，确立了诉讼第三人制度，允许本诉讼当事人之外的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的人
进入诉讼，从而打破了两当事人对立的传统诉讼结构。
　　不过，尽管各国民事诉讼法普遍承认了诉讼第三人制度，但由于在法律传统、文化、诉讼制度以
及审判方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各国所确立的诉讼第三人制度在种类、内容、诉讼构造等方面也大相
径庭。
在英美法国家，无论主动参加诉讼还是被动地被引人诉讼，案外第三人均以诉的形式进入诉讼，在诉
讼中具有独立的当事人地位。
例如美国，诉讼第三人包括两种类型，即诉讼参加和引入第三人（或称第三人诉讼）。
前者是指与本诉讼具有关联性的案外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主动参加他人之间的诉讼，后者是指本诉
讼被告将应对其承担派生责任的第三人作为新的被告（第三人被告）引人诉讼。
在大陆法系，第三人参加诉讼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独立地位参加，即第三人以提出独立主张的形式
参加诉讼，在诉讼中具有独立当事人的地位，主要有主参加、独立当事人参加、共同诉讼参加等制度
形式；二是辅助参加，即从参加，指与本诉讼的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辅助一方当事人而
参加诉讼，其在诉讼中不具有独立的当事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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